
闽卫医政函〔2025〕920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1—2024年度
医师定期考核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疾控中心，委

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省血液中心，福州大学、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

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，省中医药科学院，福能集团总医院：

目前我省2021—2024年度医师定期考核补考已结束，根据

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1—2024年度医师定期考

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医政函〔2024〕1899号）、《福建省卫生健

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1—2024年度医师定期考核暂停执业及补

考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医政函〔2025〕484号）工作安排，现

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参加补考医师的执业管理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四十二条及《医师定期考

核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请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执

业注册管理权限，对补考合格的医师，允许其继续执业；对于本

周期考核中补考不合格的医师，注销注册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，

注销后1年内不予注册。

二、加强医师定期考核结果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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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对于在首

次考核中考核不合格的医师，无论补考是否合格，2024年11月

1日至2027年10月31日间，不得评优和晋升。

三、加强监督管理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师执业的监督管理，若本

周期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的医师在注销注册后出现违规执业等

情形，应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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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0月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卫生健康监督所、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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